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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7_97_85_E

5_8E_9F_E5_BE_AE_E7_c80_323664.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(

第32号) 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》已

于2006年3月2日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年第二次局务会议通

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。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局长 周生贤 二○○六年三月八日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

环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（以下简称“

实验室”）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工作，根据《病原微生物实验

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，制

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实验

室及其从事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环境管理。 本办法所称的病

原微生物，是指能够使人或者动物致病的微生物。 本办法所

称的实验活动，是指实验室从事与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、

样品有关的研究、教学、检测、诊断等活动。 第三条 国家根

据实验室对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，并依照实验室

生物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，将实验室分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

和四级。 一级、二级实验室不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

验活动。 第四条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并颁布实验室污染控

制标准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和环境监督检查制度。 第五条 国

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专

家委员会。专家委员会主要由环境保护、病原微生物以及实

验室管理方面的专家组成。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

管理专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：审议有关实验室污染控制标

准和环境管理技术规范，提出审议建议；审查有关实验室环



境影响评价文件，提出审查建议。 第六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

实验室，应当按照国家环境保护规定，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

度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